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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9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9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 股）398,936,170 股  

2、发行价格：7.52 元/股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744,680 12 

2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893,617 12 

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6,595,744 12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422,872 12 

5 王绍林 16,502,659 12 

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24,471 12 

7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984,042 12 

8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468,085 36 

合计 398,936,170  

 预计上市时间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已于2014年12

月25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

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

入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12

月31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4年12月31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除华锦集团以外的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

年12月31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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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于2012年7月2日召开的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及2013年3月6日召开的2013年

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2014年2月25日召开的五

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及2014年3月28日召开的2014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2013年2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3）56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此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60050.6367万股，其中，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集团”）持股比例不低于50.85%。 

2014年3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调整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141号），原则同意笤帚的股份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同意华锦集团以不超过15亿元现金认购不低于50%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70050.6367万股，

其中华锦集团持股比例不低于50.85%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3年3月25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于

2014年9月2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4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07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亿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398,936,170股 

3、股票面值：1元 

4、发行价格：7.52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999,999,998.40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45,898,936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954,101,062.40元 

8、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4年12月2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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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4】14020001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

月23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8.40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45,898,93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54,101,062.40。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98,936,170元，余额计人民币2,555,164,892.40元转入资本公积。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5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

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华锦股份本次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华锦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华锦股份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中

所涉及的法律文书均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发行

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并且符合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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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绍林、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共计8名特定投资者。以上8名投资者均属于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境内法人或

自然人，具备成为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对象及数量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744,680 12 

2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893,617 12 

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6,595,744 12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422,872 12 

5 王绍林 16,502,659 12 

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24,471 12 

7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984,042 12 

8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468,085 36 

合计 398,936,17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98,936,170股，发行对象总数为8名，具体情况如下：  

1、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1997年12月 

注册资金：258,803万元 

住    所： 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春建 

经营范围：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4年11月28日）；原油销售（仅限供给子公司）；压力容器制造、热能电力开发、新

产品设计开发、技术转让、代理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限子公司经营）、物业管理、餐

饮服务、塑料制品、建安工程、普通货物运输（以上各项限分公司经营）。 

认购数量：199,468,085股 

限售期限：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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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的重大交易已公开披露，并按

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有关年报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2、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德胜尚城E座 

法定代表人：吴涛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

产品。 

认购数量：5,984,04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注册资本：2亿元 

认购数量：95,744,680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4、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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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9,893,617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5、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85 

法定代表人： 张威 

经营范围： 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26,595,744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6、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上海市大沽路288号6幢538室 

法定代表人：林利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

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3,324,471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7、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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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11,422,87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8、王绍林 

身份证号：21010219360510**** 

住    所：沈阳市和平区***** 

认购数量：16,502,659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13,930,000 51.14% 0 

陈立雄 10,348,150 0.86% 0 

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 10,200,000 0.85% 0 

肖恋沙 9,903,270 0.82% 0 

徐冉 9,138,766 0.76% 0 

黄琳 8,934,851 0.74% 0 

高卫东 8,699,590 0.72% 0 

吴蔓涵 8,435,001 0.70% 0 

吴银华 6,704,681 0.56% 0 

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280,162 0.44% 0 

合计 691,574,471 57.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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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后10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13,398,085 50.86% 199,468,085 

2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工商银行-中融信托-中融-

瑞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893,617 2.49% 39,893,617 

3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517,376 1.03%  

4 王绍林 16,502,659 1.03% 16,502,659 

5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15,000,119 0.94%  

6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金诚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9,973,404 0.62% 9,973,404 

7 黄琳 8,934,851 0.56%  

8 高卫东 8,699,590 0.54%  

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4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3,617 0.54% 8,643,617 

10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 定增宝 4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7,978,723 0.5% 7,978,723 

其中财通基金-兴业银行-金诚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84号资产管理计划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户。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户通过多

个子户持有公司股票共计95,744,68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5.99%，公司会在后续

公告中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98,936,17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599,442,537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前，华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613,930,000股股份，持股

比例51.14%。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本次发行完成后，华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813,398,085股股份，持股比例50.86%，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08 0.0004 398,940,778 24.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0,501,759 99.9996 1,200,501,759 75.06 

合  计 1,200,506,367 100.00 1,599,442,5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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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398,936,170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08 0.0004 398,940,778 24.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0,501,759 99.9996 1,200,501,759 75.06 

合  计 1,200,506,367 100.00 1,599,442,537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

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股398,936,170股，以最近一年经审计的2013年度及最近一期2014年三

季度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2014年1-9月 2013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0.832 -0.1251 -0.624 -0.097 

项目 2014年9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9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每股净资产 5.02 5.97 3.77 4.48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

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

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

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

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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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其中发行人控股股东认购了其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

票中50%的股份；其他七位投资者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赵亮、刘屿  

项目协办人：韩勇 

联系人员：赵亮、刘屿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行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联系电话：010-85156358 

传    真：010-6560845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丽 

经办律师：李哲、侯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富凯大厦B座12层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    真：010-52682999 

（三）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秦志远、尹晖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4层 

联系电话：0351-3530163 

传    真：0351-3536718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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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发行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29日              




